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巴
華
断
坦
：：

.

K

海
幽
缘
逢
需
)
據
榆
敦
戰
畧
研
究 
派
分
製
我
帝
國
本•
義
的
力
量•
，破
壞
，國
家
解 

所

{8
計
途
缰
海
飞
h.f
f

tH
動
陸
海
我
連
動i
一
及
酸
與
帝
國
主
議
为
加
調
協
的 

空
三
軍
的
達

-選̂
个
而
巴
基
斯
坦
正
規
政
策
相
吐
反
蘇
史
歔
爲
抽
礎
〈

i
:
 

軍
總
建0
『
鲁
二
千
A
,.R
兩
邮
书
均
能 

一非 
*1.
撕
推
如
曹
府
毛
派
主
義
是
一
順
反 

演
動
後
时
施
前
尊
力
施
斤
民
兵
參
加
前
線
作 
種
思
系
爲
帝
麻
蓝
及
反
励
派

arr'-
利
用
, 

戰
。 

f
*

" 

因
眩
反
毛 
r1:.;
爭
，
首
先
應
認
定
毛
派
于
義
的 

-■■•面侬
火6
^
^
伍
干
匕
下
萬
人
，箕

”
「
电
，■

目
着
矛
盾
的0
場
9
；
:..■ 

.
有
後
備
禀̂

^

事
人
丿
电
國
人
口
一
億
二:
『

一
此
乃
經
瓦
我
國
潺
人
聯
合
留
之
前
—i
段
一 

干
六
亘
一
彳
思
，寛
万
民
发
及
養
境
警
弓
沉
寂
時
和
後
，
離
聯
報
章
的
反
毛
論
調
父
吿 

.隊
等
約
噂
 1

 

二

：

復
注
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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馥
報
皆 4

 :
今
年
印
度
國
防
經
費
十
：

柬政府軍節節敗退一 

六
億
呈
萬
元
葬
色
團
七
億
宣
于
四
百
萬
元
：1

也

开

国

直

奩

艮

、、人 

「•
而
度
嘗
s

呎
第
1

|

一*

:
被迫撤回首都附近、 

亠礬噸漆蘿遇，四
破
潜
挺
，
兩
艘
巡
:
：：(
(
金
也
，青
社
電
)
北
越
英
軍
此
曾 

鎏
匹
二

凍驅尊通及
約
近
伍
十
18
輕
級
船 
擊
敗
柬
浦
塞
政
，
軍
，
迫
使
其
间
後
撤
退
至 

一
霈1

®

;$ 艇
，
礎

胃

，通
艇
及
一
、
距
鲁
府
城
西
洗
十
六
里
的
市
，

柬
軍
傷 

掃
雷
蓬
 «

»

「

一 

， 

「 

「.占
之
少
五
九
人
一
據
在
吿
啰
激
戰
?

柬 

:
一■
.

逸
端
有
戰
機
六
學
伍
架
，
巴 
軍
約
等
在
十
大
乘
友
撤
退
♦
生
還
者
約
五 

境
坦
♦空
逢
源
@
級
簧
機
三
中
隊
，
戰

十A
,

現
已
到
篇
安
全
地
金
。 

鬥
森
畑
晚#
亜
一
蟹
守 

1®擊
戰
鬥
機
伍
屮
隊
，，
，一 

柬
軍
上
週
在
東
北
前
線
慘
敗
，
曾
有
軍 

诒
計
約
二
百
伍
十
架
。 

民
數
仟V
被
迫 
1n,
北
逃
。
被
包
圍
的
旁
滿
省 

B

W-宣
方
輿
論
一 

都
，
據
悉
在
週
末
愴
惶
撤
退
時
，
約
有
數
百 

. 
恢酸阪注宣傳 

施漢請認爲勝利在即 

評
擊
毛
醜
蕪
晶
產
主
義P
.

；  

.

.

—
•:
一R

京
路
爲
社
罢
战
國
王
子
施
漢
諾
昨 

一
眞
理
整
阪
曾
舟
載
共
黨
香
學
家
非 
對
記
者
底
表
談
話
，
謂
金
邊.
府
映
府
軍
經
渦 

杜
斯
雅
着
惠
耐
的
言
賢
曾
指
君
号
.腊

|1
欝

吐

匠

liw

謂
麻
領
 

飴
再
敗
，
其
最
後
豊H

瑞
練
憂
(
難
效
通
金
邊
通
首■

。
二
.
」

一
，
將
爲
歷
必*-

不
可
避
络
的
事
實
。 

丁
上
痛
斯7/
>-- 蜜
新
江
確
射
也
非
常
的
任
動
， 

「金
祕
鑑
藝
硬
戴
該■
旨

98

的
要
義Y，

指
毛

音樂演唱會乂騷亂 

三百青年塲外暴動 

C

雲
訊
)
太
平
洋
國
家
展
覧
會
場
於
週 

末
樂
行
搖
擺
甘
樂
演
唱
會
時 
曾
有
三
百
人 

在
場
外
企
圖
武
埸
不
遂
，
引
起
暴
亂
，
以
玻 

璃
槽
打
碎
憊
子
，
已
有
四
人
遭
警H
拘
捕
。 

其
巾
三
名
少
年
因
叫
喧
引
四
暴
亂
，
幷 

为
宦
破
損
公
物L

被
拘
捕
，"

一
名
十
八
歲 

責
年 
被
控 
11
狙
褻
性
行
動
。

警
"
同
時
在
羅
徳
史
那
華 
唱
之
前
，

折

回

偌

秦

命

薩

散

東

巴

外

儁

神

皿

:
-

C

都
翅
度
加
拿
大
社
電)
加Q
大
保
險 

商
情
會
表
示
，
全
加
八
省
之
汽
巾
係
險
货
， 

將
由
明
年
度
起"
平
均 
/h(
價
百
份/
四
點
八 

恵  

-w 省
將 
,111
價
目
份
之
五
點
九
，
今
年 

度
曾
加
價
百
份
之
卜
二
。

1:=rE

-
；
一

E
巴

停

換

RS* 

(
灣
   

七
日
加
釜
社
.

聯
、避
國
亠
百
寒
國
代
表
大
會
、
日
正
，
受
理
安
全
理 

îiltlil̂
llil 

.il̂

îliî
tli

—̂̂̂
 

"

上
会
感
科
亜
大
便
冊
脇
代
微
洪
阈
濯
稿11

連
也
遡
大0
退
淀
濡
加
下
午
及
晚
匕
兩
次
開 

J
薈
時
間
，反
便
採
取
迅
速
行
動

1'.
聯
大
主

|**印
配
籍
馬
力
克
曾
宣
佈
辯
曜
規
例
，
除
印
巴
兩

口

聖

安
省
將
加
假
百
份
七
六
点
点
，
但
市

..V

區
之
保
險
費
畧
較
高
吗
，
今
年
度
曾
加
價
百 

份
之
十
一
一
点
四
。

該
協
會
爲
加
拿
大
最
大
之
汽
車
保
險
公

图■
一„
上

3^3

«
・

Irâ
g

司
•
其
保
險
費
棟
準
依
據
工 

業
發
展
而
起
落
。

捕
獲
二
名
疑
犯
，
身
藏
麻
醉
毒
品
。 

古
壁
省
是
全
國
唯
一
降 

展
豊
會
場
經
理
伊
雲
期
表
示
，
由
於
暴 

亂
事
件
，
大
門
上
的
玻
璃
共
被
石
頭
與
瓶
子 

打
破
八
塊
。

明

・
卜
，

■
■

•••.
;•:•。

•.
IS
lmYEIb

低
保
附
費
的
省
份
，
將
減
價 

百
份
之
四
点
七
，
今
年
度
曾 

加
價
百
份/
五
点
二
。 

其
他
各
省
加
價
情
形
如
后
： 

亞
省
將
加
價
百
份
乙
十 

三
點
七
，
今
年
度M
m
傲
白 

分
的
三
点
三
"

那
華
斯
高
沙
省
府
價
百 

份
之M
点
一
，
今
年
度
曾
減 

價
一
白
份
，上
点
四
。

他
指
出
，
約
在
音
樂
會
開⑴
後
壹
小
時 

，-•
百
名
群
衆
在
門
八
開
始
向
內
部
衝
擠
， 

引
起
暴
亂
。

伊
雪
斯
表
示
，
發
戶
自
被
打
破
後
，
守 

衛
人
口
只
能
在
門7

値
勤
。

警6
指
責
該
次
暴
亂
行
動
均
内
十
幾
名 

百
年 
引
起
。

伊
雲
斯
乂
謂
，
展
覧
會
場
幷
非
不
證
他 

們
進
入
會
場
，
入
塲
票
办
幷
求
售
空
，
雖
然 

場
内".
有
一
萬e
仟
伍
百
名
觀
衆
，
但
我
們 

仍 
然
出
酎
入
埸
券
。

但
該
批
験
亂
育
年
却
不
願
買
票
，
他
們 

想
他
費
，
埸
。
，

調査向住宅開槍案 

射擊两槍幸無傷人 

(
二
坤
訊)
警
方
正
在
調
查
一
項
屋
內 

槍
擊
加
件
一 

— 

此
間
第
四
街
三
三
零
號
干
週
味
淸
展
四 

時
，
前
睡
房
內
被
來
帽
槍
射
擊
出
發
子
彈
事 

件
-

i
^
i
 

^
!(

安H
拉
路
透W
盅
)
土
耳
其
十
三
各 

ililî
I. 

"
药
叁
逸
耳
遇■

伊
种
宣
佈
.
*
险
作
半
數 

一
統   

■.♦-•軍   

*

謀
總
原
塔
奇
爲
克
商
討0
再
作.

.
不̂可̂

十
分
蘭
爲
限
。

果
后
西
駅
大
使
赖
里
士
曾
謂
：崔
戰
譽
 

血
脅
到
奋
力
際
一   

e 諸
笏
宣
變
事
-
^
一

另；,
5
3
臨

工

聲■
1
?
 

年

::.5
、
^

^

』

M

:
一一.

:
^

理
會
的
非
固
定
詹
員
知
野
假 

1'1*1
專
實 

l
i
l
B
i
s
 

"
否
决
權
的
障
碍r

陷
天
灘
瘓
狀
態
束
手
無
策
一 

公
際
，
遂
旭
庆
以B
一對
零
，遂
國
東
權
』

一:
"
£
之
弥
官
到
金
 

偵
機
察 .
一
一
 
!

愛
德
華
土
孑
島
將
加
價
向
份
，
十 
伍
点 

四
，今 
年
度
曾
減
價
百
份 ;
三
点
四 
。 

紐
布
土
役
省
將
加
價T

份
的
四
点
七
， 

今
年
度
曾
加
價
百
分
的
卫
点
九
。

紐
芬
蘭
省
將
加
價7

分
的
伍
点
三
，
今 

年
度
曾
加
世
白
分
的
七
点
九
。

..
沙
省
及
緬
省
爲
政
府
保
険
計
割
，
，!.'明 

滲
初
將
不
作
，調
整
..;

.市府徵用華遍土地 

•
建築新消防隊大厦 

(
雲
訊
)
市
政
會
牀
於
今
日
向
IIJ
議
會 

要
求
，
在
士
達
孔
爵
庁
打
街
與
奇
化
街
之 

間
微
用
土
地
，
以
供
新
消
防
隊
大
樓
建
築
之 

一
用
■

■°.
「
TIT
政
會
々
示
，
該
計
翻
自
今
年
八"
與 

兩
位
私
、
地"
商
討
以
來，

！一

陷
入
Ifit
局
。 

該
新
消
防
所
将
処
在
敦
李
維
街
東
邊
， 

將
悔
坎
問
頓
街
七
二
九
號
第
一
號
消
防
除
遷 

至
該
處
，
原
地
屬
於
中
央
聯
邦
政
府
所
有
， 

計
副
建
造i

座
高
樓
大
廈
。
，

•市
政
會
指

IH
，
目
前
之
消
防
隊.原
址

nJ 

使
用
至
一
九
七
四
年
十
二
月
，
因
此
市
政
府 

急
於
徴
阳
土
地
建
造
新
消
防
隊
楼
办
。 

:
五名警察觸也警律 

警察工會開會討論 

(
雲
訊
)
雲
埠
瞽
鯉
工
會
於
今
日
舉
行 

會
員
大
會
，
對
檢
铝
官
麥
型
倫
所
作
夏
季
煤 

氣
埠
暴 
-HI)
之
報
告
加
以
討
論
。

警   

e.<
工
會

i.ill 主
席
遮
可
夫
林
发
示
，
位 

會
議
舉
行
之
刖
，
他
對
該
項
報
告
不
作
任
何 

評
論
。檢

察
官
麥
摩
倫0

曾
八
月
七
日
警
方
在 

煤
氣
埠36

暴
使
用
横
纖
手
段
，
决
作
法
律
上 

的
公
訴
。

-■:
警
而
委
員
會
曾
表
示
，
五
位
警
察"
因 

該
案
恃
被
控
殿
打
罪
，
警
方
之
懲
戒
行
動
亦

1

<!
掌 

一學2

:
一
他
表
示
， 

(III-;
已 
1g.:
繪
總
統
繊
績
娶
他
担

駆
嶺
移
处
師
跳
左
We■

璽
，
則
無
瓦
决
權
的. 

产上血力。中
盗

晨

，嘍
囉
疇I"  

一
權
。
硬
谷
消
息
：
加
拿
大
詩
一
三
。
式
述
競 

握
敝

—

官|

浓
需fw

ti

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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网
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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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

:1<
.---.
.''.,.-)
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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亲
：
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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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
任
滞
的
要
選
：

十
弋
；

寸

1
0

讓
1

 讃
侬
B

普

，
— 

!

政
黨
國g

匡
 T
予
植
持 
，融
石
週 
屮
提 

瀑
瀨
遮
■
■
»

相
琳
逢
濡
筵
B

-ito 漁
御
及
軍
方
的
或
特 

闇luBH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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慶臣昨商國際問題及兩國經濟關係

17

■

。
学
赢
租
用
裔
淀
芫

Q

七
式
弯 

機
亦
因
旺
而
返
囘
泰
國
。
；
「1

.

首

毆

满

會

議

美

加

元

一
^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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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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掠
房
主
向
警
方
衣
示
，
當
時
他
正
在
客 

感
内
，
他
太
太
在
房
中
睡
覺
，
所
幸
無
人
受 

傷
。神經漢辣手毆娶兒 

罪無可恕判監半年 

(
柵
里
翻
)
此
間
佐
治
王
為
速
公
路
一 

三
叫
八
三
號
二
十
一
歲
青
年
哈
莫
困
毆
打
同 

居
婦
人
之
兒
子
，
已
被
判
刑-
八個
月
。 

哈
莫
出
被
控
毆
打
年
僅
九
個
月
大
之
男 

嬰
凱
達
爾
，
彼
历
院
官
网
罪
名
成
立
。 

該
男
嬰
呢
傷
多
協
，
手
臂
骨
折
，
哈
莫 

於
千
年
七
月
遭
拘
禁
。

他
幷
被
判
兩
年
級
刑
，
同
阵
勒
令
受
補 

神
病
治
療
。 

， 

卡城將建玻璃大厦 

弍拾弍層立體巨鏡 

(
卡
城
加
拿
大
社
電)
卡
城
將
於
本
月 

十
五H
開
。
開
始
建
造
一
間
廿
二
時
棲
坡
琉 

大
間
，
將
成
爲
此
間
市
巾
心
隔
的
一
而
高
的 

巨
型
立
蹟
鏡
子
。 

I
 

骸
大
廩
總
；：

築
皆
爲
七
行
苗t
爲
制
 

城
第 

:/£大
帙
房
，，
外
表
四
圍
百
份
之
人
十
八 

由
玻
璃
製
成"

該
大
匾
建
築
在
街
角
上
，
外
面
玻
璃
有 

如
大
鏡
，
雲
高
述
市
之
内
森
脚
展
公
司
爲
該

1
「
據
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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